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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中華民國 112年 02月 02日麥鄉行字第 1120900162號令修正 

 

一、依據: 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了解本鄉實際推動社區發

展工作之成果，希藉辦理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評鑑之考核過程，以

了解社區居民需求，進而提升社區組織能力，爰依據社區發展工

作綱要第 21、22 條暨雲林縣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考核及選拔實施

要點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說明: 

(一)了解本鄉各社區發展協會年度內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成效，發

現優點、執行困難或缺失，以為輔導改進依據及觀摩學習，

使社區各項業務能順利推展。 

(二)強化本所及各社區發展協會溝通聯繫，使社區各項業務能順

利推展，共同辦理福利社區化方案。 

(三)有效交流服務經驗、凝聚服務共識、充實專業素養、提供解

決問題的觀念及做法，以開創服務領域與契機。  

(四)強化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，推動社區福利服務，增進居民

福祉，展現自主、活力、幸福、永續之社區精神。 

三、評鑑對象:本鄉於縣府登記立案滿一年之社區發展協會，且當年

度或前一年度依法如期召開定期會議者，依下列組別參加評核。 

1. 績效組： 

(1) 未曾參加縣府評鑑及最近三年度以前未獲縣府評選為優等

之社區發展協會。 

(2) 資料整備年度為前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止。 

(3) 參加名額：本鄉社區8個為限，依報名次序為準。 

2. 卓越組： 

(1) 最近三年度以前曾獲縣府評選為優等之社區發展協會，及

參加縣府評鑑卓越組考核之社區。 

(2) 資料整備年度為前二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止。 

(3) 參加名額：本鄉社區3個為限，依報名次序為準。 

四、評鑑考核：本所得聘請專家學者、績優社區實務工作者或本所相

關單位人員組成評鑑考核小組，並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所社會課

長擔任，工作人員由相關業務人員擔任。 



五、評鑑指標及項目: 

1. 績效組： 

(1) 會務、財務選拔項目。(會務含行政管理30分、財務管

理10分) ，詳附件。 

(2) 業務選拔：以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規定工作項目、政策（或

方案）配合項目、社區自創工作項目或附件所列主題自

選三項，其中至少須有一項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（應詳

列推動之過程及方法，並結合地方特色或需求發展出創

新特色），並檢具相關資料參加。(推展福利社區化工

作30分、自選業務2項各15分)，詳附件。 

2. 卓越組： 

(1) 會務、財務選拔項目。(會務含行政管理30分、財務管

理10分)，詳附件。 

(2) 業務選拔：以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規定工作項目、政策（或

方案）配合項目、社區自創工作項目或附件所列主題自

選四項，其中至少須有兩項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（應詳

列近近二年來推動之過程及方法)。一項卓越特色，並

針對業務永續推動之成長績效、陪伴其他社區成長、社

區居民參與及社區資源開發之具體成果、世代共融之展

現等項目進行說明，並檢具相關資料參加。(推展福利

社區化工作2項各20分、自選業務10分、卓越特色10分)，

詳附件。 

六、評鑑時間及方式: 

(一)社區發展協會前一年度（1-12月）作為評核內容，製作書面資

料及評鑑簡報，並應於每年縣府函文之評鑑日期前一個月向本

所報名參加評核。 

(二)由本所訂定評鑑考核時間，參加社區發展協會需製作 10~15 分

鐘社區評鑑簡報，透過業務簡報及書面審查，並採統問統答方

式，由評鑑考核小組委員進行綜合講評。 

(三)因公所不得連續年度推薦同一社區發展協會參加，曾經本所評

核為績效組前 2 名者及卓越組第 1 名者，該年度本所如參與縣

府社區選拔，即有代表本所參賽之義務，如不參加者，得取消

本所獲獎資格及其獎勵，並可由下一名次依序遞補。 

 



七、獎勵制度: 接受評核之社區發展協會獎勵金將視本所每年財政狀

況於年度預算內辦理。 

（一）績效組： 

(1) 經本所評核列為第 1 名者，獎勵金新台幣 3 萬元整，名額 1

名。 

(2) 經本所評核列為第 2 名者，獎勵金新台幣 2 萬元整，名額 1

名。 

(3) 經本所評核協會會務及財務運作正常，本所獎勵每社區發展

協會新台幣 5仟元整。 

（二）卓越組： 

(1) 經本所評核列為第１名者，獎勵金新台幣 5 萬元整，名額 1

名。 

(2) 經本所評核協會會務及財務運作正常，本所獎勵每社區發展

協會新台幣 1萬元整。 

（三）如以上未達獎勵標準或從缺時，本所得視預算使用情形將該筆

獎勵金作為推動社區發展相關業務支用。 

 

八、本評核經費與獎勵金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。 

 

九、本要點經鄉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